
 
外 商 投 资 企 业 分 支 （ 办 事 ） 机 构  

登 记 申 请 书  
 
 
 
 
 
 
 
 
 
 

申 请 企 业 名 称  

执 照 注 册 号  

法 定 代 表 人 签 字  

 

 

 

 

公 司 盖 章  

申 请 日 期  
 
 
 

上 海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制  
  



承  诺  书  
 
本 申 请 企 业 郑 重 承 诺 ：  

本 企 业 在 申 请 登 记 中 所 提 交 的 文 件 、 证 件 及 有 关 附 件 是 真 实 、 合 法 、 有 效 的 ，

复 印 件 与 原 件 是 一 致 的 ， 并 对 因 材 料 虚 假 所 引 发 的 一 切 后 果 负 法 律 责 任 。 提 供 材

料 如 下 ：  

 

序 号  

 

文 件 、 证 件 名 称  原 件  复 印 件  

 

1 

 

外 商 投 资 企 业 分 支 （ 办 事 ） 机 构 登 记 申 请 书    

 

2 

 

原 登 记 主 管 机 关 的 通 知 函    

 

3 

 

隶 属 企 业 董 事 会 的 决 议    

 

4 

 

隶 属 企 业 的 执 照 副 本 复 印 件 （ 原 登 记 机 关 盖 章 ）    

 

5 

 

负 责 人 的 任 职 文 件    

 

6 

 

隶 属 企 业 验 资 报 告 （ 设 立 办 事 机 构 免 交 ）    

 

7 

 

营 业 场 所 、 地 址 使 用 证 明 （ 包 括 产 权 证 明 、 房 屋  

租 赁 协 议 ， 房 屋 租 赁 的 期 限 必 须 在 一 年 以 上 ）  
  

 

8 

 

其 他 文 件    

 

申 请 企 业 法 定 代 表 人 签 字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 请 人 签 字 ：  

 

 

 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  

1 



代 理 人 信 息  
 

 
姓     名  

 
 

 
联 系 电 话  

 
 

 
代 理 证 号  

 
 

 
代 理 人 单 位  

 
 

身 份 证 和 代 理 证 粘 贴 处  

 

工 商 联 络 员 信 息  
 

 
姓     名  

 
 

 
部     门  

 
 

 
电     话  

 
 

 
传     真  

 
 

身 份 证 和 代 理 证 粘 贴 处  

注 ： 代 理 企 业 申 报 材 料 需 提 交 以 下 材 料  
1、  代 理 企 业 的 《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》 复 印 件 （ 发 照 机 关 盖 章 ） 及 授 权 书 ；  
2、  代 理 员 的 《 企 业 登 记 代 理 资 格 证 书 》 及 《 企 业 登 记 代 理 工 作 记 录 本 》  

2 



外 商 投 资 企 业 分 支 （ 办 事 ） 机 构 申 请 登 记 事 项  
 

名     称   

营 业 场 所 或 地 址   

区     划   街 道 /乡 镇   

所 在 路 名   所 在 弄 名   

起 始 门 牌 号   终 止 门 牌 号   

〇  单 号      〇  双 号       〇  连 号      室      号  

企 业 类 型   隶 属 企 业   

负 责 人   经 营 期 限   

经 营 范 围  
或  

业 务 范 围  
 

 

外 商 投 资 企 业 分 支 （ 办 事 ） 机 构 隶 属 企 业  

 

企 业 名 称   注 册 号   

企 业 类 型   经 营 期 限  
 

注 册 资 本   登 记 机 关  省     市  
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 

法 定 代 表 人   电     话  
 

  
 

经 营 范 围  
 
 

 

住     所   邮     编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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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支 （ 办 事 ） 机 构 负 责 人 履 历 表  

 
 

姓    名  

 

 

性     别  

 

 

出 生 日 期  

 

 

国 家 /地 区  

 

 

学    历  

 

 

产 生 方 式  

 

一 寸 免 冠  

照   片  

粘 贴 处  

 

家 庭 住 址  

 

 

 

联 系 电 话  

 

 

传    真   邮   编   

 

委 派 单 位  

 

 
任   职  

期   限  

 

工 作 单 位 和 部 门  职 务  

  

  

  

  

 

工  

作  

简  

历  

 

  

有 效 身 份 证 件 粘 贴 处  委 派 单 位 法 定 代 表 人 签 字 或 加 盖 公 章 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

4 



登 记 主 管 机 关 审 核 意 见  
 

 
 

名    称  
 
 

 

 
营 业 场 所  
或  

地    址  
 

 

 
 

企 业 类 型  
 
 

 

 
 

负 责 人  
 
 

 

 
 

经 营 范 围  
或  

业 务 范 围  
 
 

 

 
 

隶 属 企 业  
 
 

 

经 营 期 限  

 
自  
 
至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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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 核  意  见  
 

 
 
 
受  
 
理  
 
意  
 
见  

 
 
 受 理 人 签 字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 
 
 
审  
 
核  
 
意  
 
见  

 
 
 审 核 人 签 字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 
 
 
审  
 
批  
 
意  
 
见  
 
 
 审 批 人 签 字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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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 发 《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》 及 归 档 情 况  
 

企 业 标 识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证 照 编 号   

经 营 期 限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执 照 注 册 号   核 准 日 期  
 

正 本 有 效 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执 照 副 本 数   副 本 编 号  
 

副 本 有 效 期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至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姓      名  
 

日         期  
 

领  执  

照  人  
身 份 证 件 号  

 
身 份 证 件 类 型  

 

发 照 人  姓       名  

   

 

设 立 登 记 注 册  

文 件 、 证 件 的  

归 档 情 况  

 

 

 

备     注  

 

 

注 ：“ 领 执 照 人 ” 为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其 授 权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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